
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变更营业场所的信息披露公告

前海财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[2019] 3 号

我公司营业场所已由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

湾一路 63 号前海企业公馆 2A 栋 2、3 层，变更为广东省深

圳市罗湖区布吉路 1028 号中设广场 B 座 1101、02、03 单元。

详见银保监复[2019]197 号文件。

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

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公司治理部反映。

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 2 月 22 日






